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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4年 4月 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4年 4月 15日以电子通讯、直接送达等方式送达全体持有人。会

议应到持有人 51 名，实际参加会议持有人 51 名，代表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 8,000.00 万份，占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00%。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挺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了促进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日常管理的效率，

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广东泰恩康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拟设立本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构。管理委员会对本

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由 3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名。 

表决结果：同意 8,000.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广东泰恩

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现根据《广东

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提名

林姿丽女士、许志毅先生、谢一帆女士为公司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

期与本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林姿丽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除此之外，上述选任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亦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表决结果：同意 8,000.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  

同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林姿丽

女士为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为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3、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拟提请本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负责为本持股计划开立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负责本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除表决权以外的股东权利或

者授权专业机构行使除表决权以外的股东权利； 

5、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

务； 

6、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7、代表本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8、按照《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十章 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

置； 



 

9、决策本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收回份额或权益的归属； 

10、管理本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

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11、办理本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2、负责本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3、对本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进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定期存单、低

风险理财产品等）；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本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持股计划终止之日

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8,000.00 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100.00%；反对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 0.00%。  

三、备查文件 

1、《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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